                                      合同编号：BBWCQJY26-0803（**）
（***）房屋买卖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房产转让事宜订立合同条款如下，双方共同遵守。
一、双方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桂林新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受让方（乙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二、转让标的及成交情况
㈠转让标的：
房产座落：          ，产权所有人：        ，产权证号（或不动产权证号）：        ，建筑面积：     ㎡，使用性质：      ；

土地证号（或不动产权证号）：        ，占地面积：        ㎡，土地性质：    ，
使用年限至：     年    月    日止，土地用途：      。
目前该转让标的的物业管理公司为      ，物业管理服务费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人民币：      佰      拾      元      角      分（￥      元/月·㎡）。

㈡转让标的产权现状

该转让标的没有设定抵押、未被查封、未设立居住权，甲方对该转让标的享有完全的处分权。

㈢转让标的租约现状：闲置
（1）该转让标的没有租约；

    ㈣转让标的由甲方委托北部湾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公开转让，采用           交易方式，最终由乙方成功受让。

㈤成交价格（含税）：人民币       元（￥          ）
三、成交价款的支付方式及期限

㈠乙方应在    年   月   日17：00前将成交价款缴入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
    ㈡双方认可以下第    种方式为成交价款结转方式。

    双方一致认可以  房产证过户完毕视为房产交割完毕。
1.房产交割完毕、双方无异议后由交易所将成交价款结转给甲方。
2.双方办理完房产交接手续后（以交易所收到双方签字的交割单为准），交易所将成交价款结转给甲方。

甲方在收到成交价款之日起    日内向乙方开具（普通/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房产交割

㈠甲方应在成交价款到达交易所账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乙方办理房产交接手续（交钥匙交房，签署房屋交接单），并在5个工作日内与乙方共同到房产局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㈡房产交接时的室内外设施应与事先声明的内容一致，双方需验看水表、电表、煤气表是否有损坏，如有损坏甲方负责维修。甲方需结清房产交接之日前所欠的一切费用，如：房费、暖气费、煤气费、水费、电费、物业管理费、有线电视费等。

㈢甲方保证在房产转让前对该房产没有产权纠纷和债权债务，房产证变更过户前发生的与房产有关的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概由甲方负责清理并承担民事诉讼责任，因此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均由甲方负责赔偿。

㈣办理房产过户所产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五、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

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或请交易所沟通、调解。协商、调解无效不能解决时，可以向甲方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违约方需承担守约方为实现合法权益所支出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等费用）。

六、违约责任

㈠乙方未在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向交易所支付本合同约定的交易价款的，乙方原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在扣除甲、乙双方应支付给交易所的竞价服务费后的剩余金额作为对甲方在此次交易中的损失的赔偿（如乙方已另付竞价服务费至交易所账户，则交易保证金在扣除甲方竞价服务费后的剩余金额作为对甲方在此次交易中的损失的赔偿）；甲方不履行本合同的约定，应当向乙方支付等额的赔偿；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要求解除合同的，甲、乙双方应各自向交易所支付交易服务费，乙方原交纳的交易保证金由交易所收到全额交易服务费及双方签署的解约协议后退还给乙方，双方对此次交易中发生的其他费用各自承担。

㈡一方违约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且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数额不足以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时，守约方有权就差额部份向违约方追偿。

七、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可以变更、解除合同：

㈠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无法履行的；

㈡一方因自身原因没有履行合同，另一方予以认可的；

㈢双方协商一致，并订立了变更或解除协议。

本合同的变更、解除须订立书面协议，并报交易所备案。

八、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北部湾产权交

易所集团官方网站披露的本项目公告内容、《成交确认书》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九、不可抗力

    （一）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不能履行，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二）不可抗力是指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战争、动乱、革命、暴乱、国家或政府征收、拆迁、政府法令、立法、地震、火山爆发、洪水、飓风、台风、泥石流、火灾等，遇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另一方，并应在三十日内，提供不可抗力证明文件。

    （三）不可抗力情形消除后，合同能够继续履行的，双方仍应继续履行，不能够继续履行的，双方协商解除合同。

十、通知及送达

（一）合同双方的联系地址和联络方式见本合同。

（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事项通知，采用邮政EMS或其他快递方式的，在投寄三天后即视为送达；采用传真、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通讯方式的，一经发出即为送达；如果派人专程送达，则为收件人签收之日。

（三）收件方、收件方的代理人拒绝在送达回执上签收的，发件方可采用公证送达、报纸等媒体上公告送达或在本合同载明的地址大门处张贴拍照等留置送达方式做出有效通知，且经公证送达、公告送达或留置送达而生效的通知应被视为有效通知及送达。

（四）如果通讯地址或联络方式发生变动的一方（简称“变动一方”），未将有关变化及时通知其他方，协议另一方按未通知前的联系方法送达文件、通讯和通知等，该文件、通讯和通知等按照本条约定方式送达的，视为已经有效送达，变动一方应对由此而造成的影响和损失负责。
十一、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合同的变更、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共    页，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转让方（甲方）：                  受让方（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签字）：                  或授权代表（签字）：

  签约地点：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根据交易双方约定选择








